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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港保税区南通市舒灵暖通设备有限公司
“5·14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结案评估报告

2024年 5月 14日 18时 20分许，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港

汉江道 347号高端绿色轮胎制造产业链提升改造项目工地，发生

一起一般高处坠落事故。南通市舒灵暖通设备有限公司一名员工

在进行排烟天窗作业过程中，从挂式笼梯上坠落，经送往医院抢

救无效后死亡。事故发生后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

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(国务院 493 号令)、《天

津市安全生产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成立了由保税区应急局、

规建局、人社局、群团工作部、滨海新区公安局临港派出所等部

门组成的“5•14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事故调查

组），依法对此事故进行全面调查。同时聘请了相关技术机构和

专家参与事故调查。并邀请了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政府、江

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参与事故调

查。2024 年 7 月 9 日，事故调查报告经管委会批复同意。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防范

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》等关于事故结案评估的有关规

定，保税区安委办组织启动事故评估工作，保税区应急局、规建

局、人社局、群团工作部、滨海新区公安局临港派出所组成事故

评估组，开展事故结案评估工作，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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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究落实情况、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。

一、事故发生经过

5 月 14 日，南通市舒灵暖通设备有限公司建筑工人周某某

等 4人，在 6#成品库屋面北侧（E轴交 9-10轴，靠近 9 轴，檐

口高度约 9.5m）进行排烟天窗安装施工作业。

期间，中建安装公司组织开展安全检查，检查情况第（17）

项“6号库正式笼梯已安装可作为屋面上下通道使用，严禁通过

其他方式上下屋面”，整改要求为“要求立即进行整改，2日后

复查”，南通舒灵公司在隐患整改通知单中签字确认。

当天施工结束，18 时 20 分左右，周某某从挂式笼梯外侧自

屋面下爬至地面过程中，从距地面约 6～8m 高位置随挂式笼梯一

起跌落至地面，后被紧急送往天津港口医院进行救治，于当日

19 时 20 分左右被宣告抢救无效死亡。事故直接经济损失为

100.17 万元人民币（不含事故罚款）。

二、评估工作过程

2024 年 7 月 9 日，保税区管委会同意批复了天津港保税区

南通市舒灵暖通设备有限公司“5·14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

报告，标志着该起事故结案。按照《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

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》的规定，保税区安委办于 2025 年 5 月 19

日启动“5·14”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，保税

区应急局、规建局、人社局、群团工作部、滨海新区公安局临港

派出所成立评估工作组，评估工作组成员单位按照分工开展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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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。其中：

1.安委办负责汇总、整理评估组各成员单位提交的评估情况

材料，起草评估报告并报管委会；负责评估行政处罚落实情况；

负责评估报告以政府公开方式及时向社会全文公开发布。

2.应急局负责评估南通舒灵公司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

落实情况，并提供《事故调查报告》提出的“严格落实企业安全

生产主体责任、加强对项目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和考

核、加强施工作业安全管理”等落实情况材料。

3.规建局负责评估中建安装公司、北橡监理公司落实事故防

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，并提供《事故调查报告》提出的“加强

对高端绿色轮胎提升改造项目的安全管理、加强对分包单位作业

过程的安全管理、及时督促分包单位整改现场安全隐患”和“切

实发挥监理责任、要加强施工过程监理”等落实情况材料。

保税区人社局、群团工作部、滨海新区公安局临港派出所等

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参加结案评估工作。

三、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（一）事故单位追究落实情况

1.南通市舒灵暖通设备有限公司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事故调查报告指出，南通市舒灵暖通设备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南通舒灵公司）存在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，对施工作业风险辨

识及管控不到位，未及时消除事故隐患，对周某某从挂式笼梯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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侧下爬屋面至地面的违规行为未加以制止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

责任，建议由天津港保税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对其处 55 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评估情况：天津港保税区应急管理局已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对南通舒灵公司作出处 55 万元人

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，上述处罚已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。南通舒

灵公司已缴纳罚款，罚款全部执行完毕。

2.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

况

事故调查报告指出，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北橡监理公司）存在未对南通舒灵公司施工人员使用挂式

笼梯的行为予以制止，安全监理未任命，安全监理日志长期由项

目总监代签，监督管理不到位，建议由天津港保税区规建局依据

《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对其处人民

币 4.9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评估情况：天津港保税区规建管理局已依据《天津市建设工

程施工安全管理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对北橡监理公司作出处 4.9

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，上述处罚已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北橡监理公司已缴纳罚款，罚款全部执行完毕。

（二）事故责任人追究落实情况

1.曹某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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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报告指出，因南通舒灵公司主要负责人曹某组织并实施

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到位；实施本单位安全生

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；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，

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迟报生产安全事故，未充分履行

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，曹某未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有关规定的安全生产职责，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，建

议由天津港保税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对曹某依法处 2023 年年收入百分之一百（共

计 96010.37元人民币）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评估情况：天津港保税区应急管理局已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对曹某依法处 2023 年年收入百分

之一百（共计 96010.37 元人民币）罚款的行政处罚。上述处罚

已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。当事人已缴纳罚款，罚款全部执行完毕。

（三）其他人员处理建议追究落实情况

1.陶某某处理建议追究落实情况

事故报告指出，陶某某作为北橡监理公司项目总监理工程

师，履职不到位，对施工单位的隐患问题未及时发现并监督治理，

建议由北橡监理公司按照公司规定内部处理。

评估情况：北橡监理公司已按照公司规定对陶某某扣除上半

年绩效工资 18000 元，同时取消陶某某本年度任何评优资格，并

对其进行批评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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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赵某某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事故报告指出，赵某某作为中建安装公司项目经理，负责项

目整体工作，建议由中建安装公司按照公司规定内部处理。

评估情况：中建安装公司已按照公司规定对赵某某罚款

10000 元，并进行降级降薪处罚。

三、总体评估意见及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总体上看，事故发生后各相关单位对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事

故防范和整改措施情况已落实。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具

体如下：

（一）南通市舒灵暖通设备有限公司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

情况

《事故调查报告》建议南通舒灵公司应深刻汲取本次事故教

训，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

度和设备设施的安全操作规程，并严格落实。加强对项目施工作

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和考核，全面提升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意

识，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和安全操作技能。要

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，加强施工作业安全管理，强化风险辨识，

加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力度，及时消除事故隐患，坚决杜绝

各类事故再次发生。

评估情况：事故发生后，南通舒灵公司该项目全面停产停业

整顿，该公司从多个层面落实了相关事故防范整改措施。一是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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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成立事故专项工作组，协助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等工作，公司

要求项目人员认真贯彻“管生产必须管安全”的原则，各负其责、

各司其职抓好安全管理工作，做到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，加强安

全责任制的落实。重新修订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设备设施

的安全操作规程，并确保其严格执行，有效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

体责任；二是加强项目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严

格落实新入场人员进行三级安全教育，考试合格后方可进场施

工，在日常以不同形式开展安全知识教育，项目安全生产管理人

员经常深入现场，勤看勤说时常提醒项目人员注意安全，提高项

目人员的安全意识，确保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和安

全操作技能。三是加强作业现场安全管理，南通舒灵公司深刻吸

取事故教训，为项目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和安

全工器具，教育、督促项目人员正确使用和佩戴劳动防护用品正

确使用安全工器具，加强项目的安全巡视，从严处理项目作业人

员三违行为，加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力度，及时排查并消除

事故隐患，确保项目人员遵守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落实安全防护

措施；目前，高端绿色轮胎制造产业链提升改造项目 6#成品库

排烟天窗安装后续工作已安全有序完成，南通舒灵公司项目人员

已撤离高端绿色轮胎制造产业链提升改造项目。

（二）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事故防范整改措施

落实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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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事故调查报告》建议北橡监理公司应切实发挥监理责任，

配备与工程规模和技术要求相适应的安全监理人员规范工程过

程监理。对不具备施工安全条件或者事故隐患未消除而进行施工

的，应要求施工单位进行整改或者停工整改，并下发监理通知书，

对拒不整改的，要及时向行业主管部门进行报告；要加强施工过

程监理，监督指导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法规标准和施工方案组织施

工。

评估情况：事故发生后，北橡监理公司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

从多个层面落实相关事故防范整改措施。一是经公司研究决定免

去原项目安全监理，立即派驻新安全监理进驻现场。按照行政处

罚决定书意见，经公司研究决定正式任命项目监理机构安全总

监，全面负责本项目安全监理及相关工作。二是坚决执行建设行

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各项防高坠措施,对不能遵守、 执行不力、拒

不进行隐患整改的报告行政主管部门处理，安全和专业监理第一

时间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总监或建设单位。三是复工后在每日

"三检”双签的基础上，严格落实监理部制定的安全整改措施和

制度，监督施工单位按照施组和方案组织施工，监理重点检查施

工过程存在的动态安全隐患。建立了安全隐患台账（记录40余条

安全隐患），下发安全监理通知书4份（含23条安全隐患），复

工后要求6#库局部暂停施工1次。

（三）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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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事故调查报告》建议中建安装公司应加强对高端绿色轮胎

提升改造项目的安全管理，对作业过程严格落实各项安全措施；

加强对分包单位作业过程的安全管理，定期部署和研究施工过程

的安全事项；定期开展安全检查，及时督促分包单位整改现场安

全隐患。

评估情况：事故发生后，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对高端绿色

轮胎提升改造项目开展全面的危险源辨识工作，制定针对性的实

施方案和技术措施，本质上消除安全隐患。全面加强现场人员管

控和安全管理，强化全员安全管理意识和安全监督水平，在各项

施工作业中严格执行方案先行原则，确保各项安全措施到位，全

面进行排查和验收，系统性开展全员安全教育培训，增强施工作

业人员理论水平和专业知识，加强对现场各分包单位作业全过程

的安全管理，项目直接上级部门每月对项目开展月度检查，对检

查的安全隐患，项目部督促及时进行整改。一是针对施工作业过

程，严格落实各项安全措施。针对现场施工作业点位和施工内容，

每周详细列出项目安全风险清单，在周例会及周培训中对现场施

工作业人员进行宣贯，每周在公司安全总监周例会进行现场危险

管控清单汇报并上报公司备案，使项目整体人员掌握并熟知现场

危险有害因素。；二是加强分包商安全管理，定期部署和研究施

工过程的安全事项。强调安全生产例会重要性，每周开展安全大

检查后，召开安全例会，对检查情况进行通报，对一周安全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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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势进行梳理，对下一步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安排。三是安全检查

及隐患整改。项目专职安全监督管理人员每天开展现场巡检工

作，及时纠正违章作业，项目部在每天保证安全检查的同时，每

周进行联合安全大检查，节假日等特殊时期进行专项检查，针对

发现的隐患立即进行整改，同步在中建智慧安全平台下发整改，

形成隐患排查台账，项目部各施工负责人开展监督销项，切实保

证隐患排查整治质量。企业内部相关职能部门、公司领导定期到

项目开展带班检查。

（四）建筑行业主管部门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《事故调查报告》建议建筑行业主管部门要深刻吸取事故教

训，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安全管理工作，

进一步加强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督管理，落实行业监

管责任，深入推进建筑施工领域的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。

加大执法检查力度，督促落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，及时消除安全

隐患，强化安全生产管理责任落实，确保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

形势稳定。

评估情况：事故发生后，规建局结合安全生产“治本攻坚”

三年行动方案，牵头专题研究起草了《保税区建筑施工领域防高

坠专项工作方案》，从2024年5月中旬开展保税区建筑施工领域

防高坠专项检查行动。一是编制制定防高坠专项管理工作制度。

进一步丰富细致完善防高坠各类文件，实施高处作业提级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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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现场高处作业点位实施挂牌工作法。二是加大宣传教育，督

促各项措施落实。督促施工企业向基层开展宣传教育培训，持续

落实“逢查必考”工作制度，组织观摩活动，统一标准。三是扎

实开展防高坠安全检查。日常检查加大频次，自2024年5月17日

起，规建局班子带队成立6个检查组，采取“四不两直”、“暗

查暗访”、“交叉检查”的方式对区60个在施项目标段进行了9

轮全覆盖的监督检查，全局齐上阵，形成连续的高压态势，督促

各项目持续提高安全意识。四是严管重罚，重拳出击。防高坠专

项行动开展以来，截止目前通过各种方式检查，累计发现并处置

问题隐患1604项。对检查中问题较为突出的31个企业和个人违规

行为进行了行政处罚。

四、评估发现的经验做法、存在问题和相关工作建议

保税区管委会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，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

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，严格执行国务

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制定的《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》，全面深入开

展治本攻坚三年行动，管委会及所属部门各级领导经常深入企业

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，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落实安全生产

第一责任，要求企业加强劳务派遣和灵活用工人员安全管理，用

实实在在的行动有效落实地方党委、地方政府、部门安全监管责

任。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反映出区域安全生产形势依然复杂严

峻，各部门落实行业安全监管责任仍有一定程度的漏洞，对职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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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叉和新业态新风险的安全管控有待加强。建议下一步各行业监

管部门严格按照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

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和“谁主管谁牵头、谁为主谁牵头、谁靠近

谁牵头”的原则落实部门行业监管职责，积极主动作为，勇于担

当，加强部门之间职能交叉的沟通协调，抓早抓小抓实抓细各项

安全生产工作，将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，防止类似事故发生，

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
	（一）南通市舒灵暖通设备有限公司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